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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公约谈判工作特设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 
2003 年 1 月 13 日至 24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3 
审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草案，特别侧重于第 2 条（其余的定义）、 
第 3、4、20、30、32-39 条和第 40-85 条 

 
 

政府的提案和建议 
 
也门：对第 40、40 之二、42、43、46、48、48 之二、49、55、 
58 和 62-72 条的修正 
 
第 40条：起诉、判决和惩处 
 
第 2、3和 5款 
 
1. 也门代表团提议对第 2、3和 5款修正如下： 

  “2. 各缔约国均应努力确保采取必要措施，将本国公职人员在其本国法律
制度下享有的在侦查、起诉和判决根据本公约确定的刑事犯罪方面的任何豁免

和任何司法特权，限制在为保证向享有这种特权和豁免的人在行使其职责时向

其提供适当的保护所严格必需的范围之内，并应采取必要措施管理对这种豁免

和司法特权的撤销。 

  “3. 各缔约国均应努力确保在就本公约所涵盖的刑事犯罪起诉某人时而行
使的法定权力，可使针对这些刑事犯罪的执法措施达到最大成效，并适当考虑

到震慑此种刑事犯罪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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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各缔约国均应确保其法院或其他主管部门在考虑对已被判定或被
指控犯有本公约所涵盖的刑事罪行的犯罪者在侦查和审判阶段给予早释或

假释的可能性时，顾及此种刑事犯罪的严重性。” 
 
第 6款 
 
2. 也门提议给第 6款增添一项新的备选案文如下： 

   “6. 缔约国应采取必要措施，无限期或临时性取消被判定犯有本公约
所涵盖的罪行的人员担任或被提名担任任何公职或取得任何职位的资格，

除非已改过自新，并建立关于被取消资格人员的国家记录，以便确保其不

致于担任或被提名担任任何其他职务，条件是，任何被指控犯有本公约确

立的刑事罪行的公职人员应暂时停职，直到对所犯刑事罪行作出最后的判

决。” 
 
第 40条之二：时效 
 
3. 也门提议对本条款修正如下： 
 

“第 40条之二 
“时效 

 
   “各缔约国凡其本国法律规定了适用于根据本公约确立的刑事犯罪的

时效期限的，均应酌情适用较长的时效期限，以便有充分的期限对此类刑

事犯罪进行侦查和起诉，并在被指控犯罪的人逃避司法处置时规定更长的

时效期限。” 
 
第 42条：没收和扣押 
 
第 3款 
 
4. 也门提议修正第 3款的最后一句，使该款的案文如下： 

   “3. 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规定对被冻结、扣押
或没收的、属犯罪所得的财产的管理和使用，并应确保此类财产由专门为

此目的而设立的官方机构管理。这种措施应包括关于返还附担保财产的标

准，将其交由对它们拥有权利的人处置。各缔约国还应根据本国法律原

则，考虑制定有关遗弃财产管理与使用的措施，并遵守认定为遗弃的时

限。” 
 
第 8款 
 
5. 第 8款应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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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为本公约本条和第[……]条[没收事宜国际合作]的目的，各缔约国
均应使其法院或其他主管当局有权下令提供或扣押出于法律理由所需的银

行、财务或商务记录。” 
 
第 9款 
 
6. 第 9款应修正如下： 

   “9. 缔约国可以考虑根据保证和合法手段，要求由罪犯证明所谓的犯
罪所得或其他应予没收的财产的合法来源，但是此种要求应符合其本国法

律原则。” 
 
第 43条：保护证人和被害人 
 
标题 
 
7. 也门提议将该条款的标题修正为“刑事诉讼中的人员保护”。 
 
第 1款 
 
8. 本条第 1款应修正如下： 

   “1. 各缔约国均应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刑事诉
讼中就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作证或提供鉴定的人员，并酌情为其亲属及其

他与其关系密切者，提供有效的保护，使其免遭报复或恐吓。” 
 
第 46条：增强与执法部门合作的措施 
 
9. 也门提议对本条款修正如下： 
 

“第 46条 
“增强与执法部门合作的措施 

 
  “1. 各缔约国均应采取适当措施鼓励参与或曾经参与实施本公约规定的犯

罪的人提供有益于主管部门侦查和取证的信息并为主管部门提供可能有利于收

回从本公约确立的刑事犯罪所得的收益、财产或任何其他资金的实际具体帮

助。 

  “2. 对于在本公约所涵盖的任何犯罪的侦查或起诉中提供了实质性配合的
被指控者，各缔约国均应考虑在其本国法律中规定在适当情况下减轻处罚或免

除刑事责任的可能性。 

  “3. 应按本公约第(……)条[刑事诉讼中的人员保护]的规定为此类人员提供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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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果本条第 1 款所述的、位于一缔约国的人员准备给予另一缔约国主
管部门以实质性配合，有关缔约国可考虑根据其本国法律订立关于由对方缔约

国提供本条第 2款所述待遇的协定或安排。” 
 
第 48条：与国家主管部门的合作及其相互之间的合作 

第 48条之二：私营部门与国家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 
 
10. 鉴于第 48 条和第 48 条之二载列的规定相同，因此也门提议将两者合并如
下： 
 

“第[……]条 
“与侦查部门的合作 

 
 “1. 各缔约国均应根据本国法律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公共机关、公
职人员和私营部门官员根据本国法律与本国负责侦查和起诉刑事犯罪的部

门进行合作。这类措施可包括： 

 “(a)  在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发生了根据本公约确立的任何刑事犯罪的
情况下，主动向侦查部门报告；或 

 “(b)  根据请求向侦查部门提供一切必要的资料。 

 “2. 各缔约国均应酌情考虑根据本国法律规定本国国民以及在其领土
上有惯常居住地的其他人员有义务向国家侦查和起诉主管部门报告本公约

所涵盖的刑事犯罪的犯罪情况。” 
 
第 49条：建立犯罪记录 
 
11. 也门提议对本条修正如下： 
 

“第 49条 
“建立犯罪记录 

 
 “各缔约国均应采取必要的立法或其他措施，按其认为适宜的条件并

为其认为适宜的目的，考虑另一个国家以前对被指控人作出的有适当争议

的任何有罪判决，以便建立犯罪记录，在涉及本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的任何

刑事诉讼中对这类信息的利用加以管理。” 
 
第 55条：执法合作 
 
12. 也门提议删去本条款，因为第 53 条（司法互助）载有第 55 条的规定，因
此无需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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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条：银行保密 
 
13. 也门提议删去第 58 条，因为本条款的各项条文见于第 5 条第 6 款和第 42
条第 8 款，并隐含在第 53 条第 2 款中，而且在第 53 条第 3 款也就此有明确的
规定。 
 
第 62条：在国家财产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向来源国返还财产 
 
14. 也门提议删去本条款：鉴于缔约国将负有执行本公约中涉及犯罪所得的没
收、扣押和处置的规定及提供国际互助的义务，根据这些规定，缔约国将负有

将此种财产返还受损害的来源国的义务。 
 
第 63条：术语的使用 
 
15. 也门提议删去本条款，理由如下： 

(a) 关于(a)-(d)款： 

㈠ 这些条款载列的是已在第 2条中界定的术语定义； 

㈡ 法律惯例要求术语定义应出现在法律文书开头的某一条款中； 

(b) 关于(d)和(e)款，无需从法律上界定“被请求国”或“请求国”，因为
这两个术语的含义是不言而喻的。 

 
第 64条：总则 
 
第 1款 
 
16. 也门提议对第 1款的(a)-(d)项修正如下： 

 “(a) 与其他缔约国交换有关根据本公约确立的任何刑事犯罪所得资产
和资金的转移中所使用的非法手段和方法的情报；  

 “(b) 与其他缔约国合作，通过其金融机构和管理监督机构，发现和冻
结在经济和金融系统中根据本公约确立的任何刑事犯罪所得非法来源资产

包括资金在内的转移和交易； 

 “(c) 与各自国家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以及管理和监督机构相配合，各缔
约国应相互合作，消除各自法律中存在的可能导致根据本公约确立的任何

刑事犯罪所得非法来源资产包括资金在内的转移和隐瞒的任何法规漏洞； 

 “(d) 缔约国应在修订各自的金融法律上相互提供技术援助，消除任何可
能导致根据本公约确立的任何刑事犯罪所得非法来源资产包括资金在内的不

受控制转移的法规漏洞。在适当的情况下，这类援助还应包括评估现行法律，

以便根据当前的有关立法趋势和理论对其进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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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款各项条文均应包括本公约确定的所有刑事犯罪，而不应限于任何特定犯

罪。 
 
第 2和 3款 
 
17. 也门提议删去第 2和第 3款，因为该两款的条文见于本公约草案第 42 条和
第 53条。 
 
第 65条：侦查[和防止]非法所得资产的转移 

第 66条：金融情报机构 

第 67条：收回机制 

第 68条：特别合作规定 

第 69条：请求的内容 

第 70条：对合作的限制 

第 71条：资产的处置 
 
18. 也门提议删去这些条款，因为这些条款的条文见于本公约草案第 43和第 53
条。 
 
第 72条：补充条款 
 
19. 也门提议删去本条款，因为本条款与也已提议删去的前面各项条款相关
联。本条款应改成一项载有最后条款的新条款，这些最后条款应在就公约各项

条款的最后案文达成一致意见之后进行起草。新条款应载有关于争议的解决以

及公约的签署、批准、接受、核准、加入、退约、生效和修正的各项条文。 

 
 

 


